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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苑》中的天命观念及其意识形态功能

林 童 照
（高苑科技大学 通识教育中心，台湾 高雄 ８２１）

［摘　要］《异苑》等志怪著作将人世穷通祸福的规律建立在天命之上，于是使人们对自身
境遇的认知，被封闭在“境遇—天命”的循环之中。既然目光焦点只及于天命，于是无论对天命

的态度是安而受之或是知以用之，都是已然预认天命对人世的支配性，从而就此排除了对造成

境遇不公的社会根源的探究。因此魏晋南北朝士庶天隔、门地二品等明显不公的社会现象，其

不公的缘由便不被理解为社会制度所致，而是被归于天命的偶然性，于是天命观念便发挥着意

识形态的功能，从而使社会不公的现象得以长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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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干宝《搜神记》搜罗古今怪异非常之事，虽不废

其“游心寓目”的美学、娱乐功能，但他希望藉此书

“发明神道之不诬”的意图，却也是昭昭著明的。［１］

既能以神异证神道，此自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

鬼乃皆实有”，因此志怪之作者“叙述异事，与记载

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２］也由此使志怪

具有一定的“史”的严肃性。这种观念在南朝梁萧

绮《〈拾遗记〉序》中也有着清楚的表达，萧氏认为

《拾遗记》“推详往迹，则影彻经史；考验真怪，则叶

附图籍”①，明确标志出《拾遗记》依经傍史的严肃性

质。因此志怪有其作为文学艺术之一面，但学者也

同时指出，在时人眼中，志怪也往往有作为经史之鉴

的功能。②

既以志怪为“史”，则传统史学的意识自也渗透

于志怪之中。传统史学欲于历史中探求人世规律、

处事原则的史鉴意识，也就往往在志怪中得到反映。

作为史官的干宝，欲于诸怪异非常之事中发明神道，

便显然有探求规律的史鉴意识的影响。而这种透过

怪异非常之事以探求人世规律的方式，同时也就是

假借“规律”的权威，限制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从

而将人们的意识封闭在志怪所建构的“现实”之中。

这便使得志怪故事有效地将人们定位于其历史情境

中，使志怪故事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宰制功能。换句

话说，志怪突出某些对世界的体验，并遏抑其他的体

验过程及内容，于是某些对世界的体验得以不断重

复出现，使得主体产生“确定性”的意识，而主体以

此“确定性”认知世界，便同时赋予了世界特定的意

义，由此而建构了社会的“现实”。［３］

基于此，对于志怪小说的理解，便不仅仅在于分

析其美学建构，同时也可藉之理解“现实”建构的意

识形态功能。尤其在魏晋南北朝士族政治的时代，

虽各时期士族所掌有的实权不同，③但士族仍得以

长期维持其任官特权。甚至南朝寒人崛起之后，寒

人往往深恨士族以身份骄人，但即便冲突时起，综观

南朝四代，士族垄断官职的局面却依然不变。④固然

造成此历史现象的原因十分复杂，但士族的特殊利

益显然有与意识形态结合从而为寒人默认之处。鉴

于魏晋南北朝之志怪故事往往流播于民间，因此自

当反映了一定的寒人心态，故本文藉助于志怪故事

之分析，冀以理解寒人何以默认士族特权之一斑。

而刘敬叔《异苑》一书，四库提要云其大致完

整，因此与《博物志》、《述异记》等全出于后人补缀

者不同，⑤大抵较接近于原貌。并且，《异苑》所收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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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如干宝《搜神记》之承于前载者，但大部分皆属

晋宋间事，因此在现存的魏晋南北朝志怪著作中，其

反映时人心态的资料性价值甚显重要。

至于《异苑》的记叙方式，虽不免有作者个人之

意图存于其间，如四库提要认为作者刘敬叔曾因事

忤刘毅，为所奏免官，因此记刘毅事“多蓄憾诋毁之

词”。但总体而言，该书仍是“严守着叙事笔法，既

以作者代言，便谨依闻见，而无随意虚构情节之弊，

也没有丑词诬蔑之嫌”，［４］故四库提要仍评价该书

为“词旨简澹，无小说家猥琐之习。”因此该书应当

是颇能真实反映时人之意识，故本文藉之以为了解

其时寒人心态之途径。

二、天命偶然性

《异苑》对于国家兴亡、家族兴盛、个人存殁等

等事件之解释，最为常见的便是归之于人力所不可

抗衡的天命力量（包含藉鬼神之名支配人世的力

量）。如卷四载刘裕之天命：

宋武帝裕字德舆，小字寄奴。微时伐荻新洲，见

大蛇长数丈，射之伤。明日复至洲里，闻有杵臼声，

往视之。见童子数人，皆青衣捣药，问其故，答曰：

“我王为刘季奴所射，合散傅之。”帝曰：“何不杀

之？”答曰：“刘季奴王者不死，不可杀。”帝叱之，皆

散，仍收药而返。

在《异苑》的故事中，射杀大蛇或其他动物者之

下场，往往是遭遇不幸。如谢庆因弹杀青溪小姑庙

旁鸟为清溪小姑所责而死（卷五）、慕容?因射白兔

而坠石死（卷七）等等，凡此皆可反衬出刘裕“不可

杀”的不同际遇，乃天命所致。

对于此类“天命”叙述，在《异苑》中随处可见，

或者透过梦境，或者透过神人告知，或者透过生有异

象，或者透过图谶，或者透过谣谚，或者透过异征等

等方式显现。如陶侃左手掌纹预示将来之发达（卷

四），桓玄生而有光照室（卷四），刘穆之门庭有凤凰

来集预示将协赞大猷（卷四），刘元得神女预示而仕

魏为刺史（卷六），陶侃梦生八翼而都督八州（卷

七），刘穆之有佳梦预示必位居端揆（卷七）等。

以上之故事虽俱为个人之政治命运，然而同样

的思维亦运用在个人之穷通遭遇上，如张永家有小

龙而致富（卷三）、钱佑为虎所取而习得神人术数

（卷五）等。然则何以是张永、钱佑，而非他人？既

然其际遇与其人之才学、品德等诸属性无关，因此致

富、习得秘术等，原因乃在于不可知的偶然性。扩而

言之，何以都督八州者为陶侃？位居端揆者为刘穆

之？其原因亦在于偶然性———恰巧此种天命降落在

此人身上。《异苑》中尤以卷五所载之张舒受秘术

事，最足见此类天命偶然性的作用：

元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长山张舒奄见一人，着

朱衣，平上帻，手捉青柄马鞭。云：“如汝可教，便随

我去。”见素丝绳系长梯来下。舒上梯，乃造大城，

绮堂洞室，地如黄金。有一人长大，不巾帻，独坐绛

纱帐中，语舒曰：“主者误取汝，赐汝秘术占卜，勿贪

钱贿。”舒亦不觉受之。

张舒之能得秘术，纯粹因为误会，天命偶然性的

观念在此得到了突出的表现。这解释了天子、权贵

以至庶人各种不同的人生际遇，都只不过是恰巧分

得了不同的天命所致。在卷十扬贝免藏镪的故事中，

作者刘敬叔即透过“判断性评论”［５］，明确地表达了

这种观念：“晋陵曲阿扬贝免财数千万，三吴人多取其

直，为商贾治生，辙得倍直。或行长江，卒遇暴风及

劫盗者，若投贝免钱，多获免济。贝免死后，先所埋金，皆

移去邻人陈家。陈尝晨起，见门外忽有百许万镪，封

题是扬贝免姓字。然后知财物聚散，必由天运乎！”

文末“然后知财物聚散，必由天运乎”，显然便

是作者的“判断性评论”，明确显示了作者对此故事

意义的认知。人间之财物聚散如此，国家兴亡、家族

盛衰、个人福祸也是如此，皆是因“天运”所致。

三、德与天命的关系

至于这种天命观念，是否存有人力可以参与

（或改变）的空间？由《异苑》所载之数则故事可以

发现，透过人的努力修德，或有改变命运之可能。

《异苑》卷四载孙坚发达之故事：

孙钟，富春人，坚父也。与母居，至孝笃性，种瓜

为业。忽有三年少，容服妍丽，诣钟乞瓜。钟为设食

出瓜，礼敬殷鉞。三人临去曰：“我等司命郎，感君

接见之厚，欲连世封侯？欲数世天子？”钟曰：“数世

天子故当所乐。”因为钟定墓地，出门悉化成白

鹄。……

三位司命郎诣孙钟乞瓜，其中或有考验“至孝

笃性”的孙钟的意味，并且孙氏之得以称帝，也与孙

钟待人“礼敬殷鉞”、“接见之厚”之德密切相关，其

中有着孙钟努力的因素存在。

另外，尚有以德性而免祸，或施恩而获利者（此

颇近于“好心有好报”），这类故事在《异苑》中亦不

乏其例，如卷七载桓豁与龙山神故事说明桓豁得以

免除龙山神之降灾，乃因其“贞固”之德所致。此虽

未有积极性的获利，但最起码因此免祸，仍可视之为

消极性的利益。

而“好心有好报”类型的故事，在《异苑》中则更

多。如始兴郡阳山县人，因拔除象脚巨刺，而使田产

不为大象所犯（卷三）；蔡喜夫之奴，因以饭喂鼠，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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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囊珠回报（卷三）。其例尚多不再赘举。

然而有德者，亦未必定有好报。《宋书·五行

志》中对此即有明确论断，如“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

十二月乙巳，雨，木冰。明年二月，王恭为北蕃；八

月，庾楷为西蕃；九月，王国宝为中书令，寻加领军将

军；十七年殷仲堪为荆州。虽邪正异规，而终同摧

灭”［６］。异象预示灾祸，但灾祸所及的对象并不分

其人有德与否，因此“虽邪正异规”，但下场仍是“终

同摧灭”。亦即即使有德，但仍不能自免于祸。则

德在获取“好报”的重要性上，自然也会降低。这点

在《异苑》中也有反映，卷七载张茂梦得大象：

晋会稽张茂字伟康，尝梦得大象，以问万雅。雅

曰：“君当为大郡守，而不能善终。大象者，大兽也。

取诸其音，兽者，守也，故为大郡。然象以齿焚其身，

后必为人所杀。”茂永昌中为吴兴太守，值王敦问

鼎，执正不移，敦遣沉充杀之，而取其郡。

张茂之梦已预示其人当为大郡守，并且也已注

定不得善终。故其人虽有“执正不移”的崇高品德，

但在本则故事中，并不能发现张茂品德与其仕途之

关系，甚至也无法因此改变不得善终的命运，如此，

德便无涉于已然注定的穷通祸福。在卷七沉庆之的

故事中，也可以发现类似的观念：

吴兴沉庆之字弘光，废帝遣从子攸之赉药赐死，

时年八十。是岁旦，庆之梦有人以两疋绢与之，谓

曰：“此绢足度。”寤而谓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

两疋，八十尺也；足度，无盈余矣！”遂死。初，庆之

尝梦引卤簿入厕中，庆之甚恶入厕之鄙。时有善占

梦者为之解曰：“君必大富贵，然未在旦夕间。”问其

故。答云：“卤簿固是富贵容厕中，所谓后帝也。知

君富贵不在今日。”

沉庆之如同张茂一般，透过梦兆已注定其将来

仕途。而庆之之死，亦先有兆，并且果然无法避免其

应验。然而沉庆之为人如何？虽此则故事中未载，

但正史中则有其人之事迹可考。《宋书·沉庆之

传》：“帝凶暴日甚，庆之犹尽言谏争，帝意稍不说。

及诛何迈，虑庆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闭清溪诸桥以

绝之。庆之果往，不得度而还。帝乃遣庆之从子攸

之赍药赐庆之死，时年八十。是年初，庆之梦有人以

两匹绢与之，谓曰：‘此绢足度。’谓人曰：‘老子今年

不免。两匹，八十尺也。足度，无盈余矣。’及死，赐

与甚厚，追赠侍中，太尉如故，给鸾辂
!"

车，前后羽

葆、鼓吹，谥曰忠武公。未及葬，帝败。太宗即位，追

赠侍中、司空，谥曰襄公。”《宋书》此段文字记载沉

庆之之异梦同于《异苑》，然对沉庆之所以被赐死的

原因则有所披露，乃因其不畏国君“凶暴日甚”，仍

然“尽言谏争”，而其死后之赏赐可谓备极哀荣，更

可见其无罪被杀。总之，沉庆之的表现，在传统的道

德评价上，堪称忠臣无疑，但终于见忌而死，［７］应验

了他的梦兆。则沉庆之之梦虽分发迹、死兆两段叙

述，然则实亦与张茂之梦相同：无论其人之德如何，

其发迹以至凶终，俱在注定之数。

由此可知，透过努力修德，在改变人的境遇上虽

或可有所得，但并不可靠，最终的决定力量仍在于天

命，而天命对人的安排则往往于出生之际已定，与人

之有德与否可以无关。

四、利用天命的可能性

德既不可靠，于是这就促成了努力方向的转变，

此即人的努力在于认知天命、利用天命（而非修

德），并透过这种努力以改善自己穷通、祸福、成败、

寿夭等命运。《异苑》卷四载有苻坚得龟而亡国故

事，便是试图利用天命的例子：

苻坚建元十二年，高陵县民穿井，得大龟三尺六

寸，背文负八卦古字。坚命作石池养之，食以粟。后

死，藏其骨于太庙。其夜，庙丞高虏梦龟谓之曰：

“我本出，将归江南，遭时不测，陨命秦廷。”即有人

梦中谓虏曰：“龟三千六百岁而终，终必妖兴，亡国

之征也。”未几，为谢玄破于淮淝，自缢新城浮图中。

本故事中之大龟“背文负八卦古字”，显然是天

命征兆的象征，而苻坚对此龟采取“命作石池养

之”、“食以粟”、“藏其骨于太庙”等刻意善待的动

作，则充分显示苻坚对此龟负有天命的深信不疑。

因此苻坚善待此龟的意图甚为明显，乃在于有意利

用天命。

然而此龟既象征天命，因此对此龟的知识，便非

一般之知，故必须透过“庙丞”、“梦”等介于人与神

的人物、途径方能知之。但是苻坚仅有一般之知，因

此不能正确判断此龟所负有的天命内容，这就是苻

坚虽然努力但是依旧败亡的原因。依本故事中龟

“将归江南”而言，原本应当败亡的是苻坚的对头谢

玄（或东晋），但苻坚却因误判天命而自致其祸。

然而获得天命之知却也非易事，各种征兆所具

有的意义，实是十分模糊，此所以《宋书·五行志》

也发“但兆幽微，非可臆断”之叹。因此如同努力修

德一般，虽努力以知天命可能具有一定效果，但因征

兆幽微，所以依然不可靠。在卷三梁冯恭与虎共眠

而不为虎害的故事中，刘敬叔即对以人力知天命之

不可靠，下一判断性评论“若有宿命，非智力所

及也。”

以此观之，《异苑》中虽有故事似乎具有破除鬼

神天命观念的意味，然细考之，便可发现实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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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卷五会稽石亭埭父庙故事：

会稽石亭埭有大枫树，其中空朽，每雨，水辄满

溢。有估客载生至此，聊放一头于朽树中，以为狡

狯。村民见之，以鱼非树中之物，咸谓是神。乃依

树起屋，宰牲祭祀，未尝虚日，因遂名父庙。人有

祈请及秽慢，则祸福立至。后估客返，见其如此，即

取作?，于是遂绝。

表面上看，此则故事似乎主要是在讽刺村民盲

目迷信，但在志怪作者持鬼神实有、征兆有由的信念

下，本则故事所讽刺的对象，便不当是村民相信天命

鬼神的愚蠢，而是在于村民不能正确判断异象是否

真为天命征兆的无知，也以此侧面反映出天命之幽

微难知。因此这类故事并非在反对天命之说，其实

仍是在表达以人力知天命之不可靠。

虽然努力知天命所得的结果并不可靠，但不可

靠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天命幽微难知的特性，并非表

示天命的不存在。并且，也正是因为难知，故而免除

了透过人力得以超越天命、从而使天命从属于人力

的可能。因此人们即便有积极的企图心，试图努力

探知天命以利用天命，但仍无法使人脱离天命的

支配。

五、结论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异苑》中的志怪故事，将

人的穷通祸福，解释成天命偶然性支配的结果。这

种观念适用于所有人，举凡天子以至贱民，其穷通祸

福贵贱寿夭等等诸般境遇，皆是不可抗拒的天命恰

巧降落其人身上所致。于是人们对自己境遇的认

知，便被封闭于“境遇由于天命”、“天命造成境遇”

的循环之中。这种封闭的循环所造成的结果，便是

使人误认社会种种不公的来源并不在于人为，也由

此遏抑了人们对实际境遇的社会根源的认知。换句

话说，志怪之对人的境遇，总是突出人的境遇与天命

的关系，并遏抑了社会制度及其根源的体验过程及

内容，于是对世界的体验便以天命关系不断重复出

现，这使得主体专注于天命以确定世界的意义。而

主体透过此确定的意义认知世界，便同时建构了社

会的“真实”状况，于是社会制度并没有制造不公

平，不公平的“真实”来源是人力不可抗拒的天命。

上文所举沉庆之故事，便是志怪这种封闭循环笔法

的明显例子：若将《异苑》所记与正史所载互相对

照，便可知《异苑》仅将故事焦点集中于赐死与梦兆

之间，排除了沉庆之真正的死因———帝王凶暴日甚，

于是天命就成了沉庆之遭遇的解释，对此故事意义

的认知，便自然被封闭于“境遇—天命”之中。于是

人们对于自身的境遇，所需要思考的便不在于社会

制度及其根源，而在于正确对待天命。

鉴于天命决定人世的运行，因此对待天命便有

了两种态度：一是既然一切都已然注定，于是只能安

天命而受之；二是既然天命有决定性力量，于是便意

图知天命以用之。就安天命而受之而言，谢安的态

度最具有代表性，《异苑》卷四载有狗衔谢安头故

事：“东晋谢安字安石，于后府接宾。妇刘氏见狗衔

谢头来，久之乃失所在。妇具说之，谢容色无易。是

月薨。”谢安面对自己将死的异兆“容色无异”，充分

显示出对天命安而受之的态度。至于知天命以用

之，如前举苻坚得龟而善待之即是，虽苻坚终不免弄

巧成拙而败亡，但其用天命的意图则甚明显。然而

无论是安而受之或是知以用之，总之，都是已然认定

具决定性的天命存在，《异苑》所载人物之穷通祸

福，都只不过是天命的不同显现形式而已。

由于志怪并非作意好奇、有意为小说之作，甚至

其作者往往有着以之作为人们行为指导的史鉴意

识，因此天命观念并不只局限在志怪之中，可以说是

在一定程度上弥漫于六朝各思想领域。以南朝著名

的神灭、神不灭辩论而言，虽然所辩论的内容集中于

神灭或不灭上，但在涉及人生境遇的解释时，仍可见

天命观念的影响。尤其是当时优秀的思想家范缜，

虽然在反对佛教上足以力抗群臣群僧，表现了他在

南朝思想领域中的杰出不群，却依然是持天命观念

以为辩论依据，此尤可见天命观念在时人意识中的

固着性。《南史》卷五十七载：

（萧）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

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坠，自有拂帘幌

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坠茵席

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

因果竟在何处。”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

萧子良等佛徒信因果，将人间之富贵贫贱归之

于因果所致，亦即将今世所享之富贵，溯源至前世之

努力。依此类推，来世富贵之保证，将在于今世之努

力。然则今世努力之方向何在？以范缜《神灭论》

所述：“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怜

穷匮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济物之意浅。”［８］可

知，实际上是将努力定位于礼敬僧佛上，而非指向现

实世界，亦即透过奉佛便可以保证来生再享富贵。

于是佛教因果说在此等同于支配人世境遇的天命，

奉行因果说即如同利用天命，因此这类佛徒所信仰

的，实近于“知天命以用之”的观念，只不过是将天

命的内容确定成佛教因果而已。是以亲戚、穷匮可

以不论，因为影响来世穷通富贵的，只在于佛教所教

诲的我与佛（天命）之间的关系，而不在于人与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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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现实再度被排除在视线之外。

而范缜的观念，虽然表面上与萧子良对立，但究

其实，与萧子良仍颇有相近之处，二者皆是立基于当

时流行的天命观念。范缜用以驳斥萧子良的思维方

式，是已然默认人世的茵席、粪溷（当时社会既成的

尊贵、卑贱）之分，由于已然默认，因此不能自觉此

中是否存在合不合理的问题，也因此范缜对此不作

批判，只不过是将谁人降落茵席、谁人降落粪溷，归

之于天命的偶然性而已。就此而言，范缜颇近于

“安天命而受之”的观念。因此范缜的观念，同样也

不能引导人们对产生富贵贫贱的社会根源作进一步

的探索。［９］由于二者在天命观念上的相似，因此吾

人可对此段文字作更深一层的解读：萧子良“不能

屈”范缜，实是因为双方的思维方式相同，皆将贵贱

穷通归于超越人世的力量（天命），因此萧子良无从

反对自己已然接受的观念。而“深怪之”，则是对天

命所采取的态度不同而已，亦即双方的矛盾，在于人

力是否可以介入天命的运作而已。范缜认为不可

能，于是否定了萧子良生生世世永享富贵的可能，此

所以范缜为萧子良所深怪。

因此无论是范缜等人之反佛，或是萧子良等人

之奉佛，其共同之处，是双方皆在天命观念的影响

下，对人们境遇不公的社会原因视而不见。天命观

念既如此固着于人心，于是寒人即便是感慨身世之

坎坷，心中充满忿忿不平之气，但既不能摆脱此种天

命观念、不能正视人为制度之压迫，也只能将其不平

转向怨叹天命，感慨降落自己身上之福份不如人意。

这种充满无奈的寒人心态，在鲍照《拟行路难十八

首》之四中有十分形象的表现：“泻水置平地，各自

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

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

踯躅不敢言”。⑥社会有富贵、贫贱，但谁人富贵，谁

人贫贱，并不是人世制度所造成的，此正如“泻水至

平地”一样，哪一滴水将流向何方，不是人力所左右

的，这都只是天命的偶然性造成的。因此富贵贫贱

如同东西南北一样，没有合不合理的问题，只有天命

将谁分配到哪里的问题。同样的，社会有士庶之分，

但谁生于士族之家，谁生于寒人之门，此中并无合不

合理的问题，只有天命偶然性的问题。如果有不公

平存在，那么不公平也不在制度，只在天命。

既然人们的眼光被封闭于“境遇—天命”之中，

无法及于社会根源，天命观念便发挥着意识形态的

功能，将社会“现实”建构成不可抗拒的天命结果，

从而掩盖了不公的真相。因此魏晋南北朝虽也时有

批评门阀的言论出现，但却不能因此从根本上撼动

已然固着的观念，也由此士庶天隔、门地二品等明显

不公的社会现象，在士庶皆默认的心态下，得以长久

存在于魏晋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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